
浦沪办〔2023〕8 号

关于印发《沪东新村街道居民区工作经费管理
办法（2023 年修订）》的通知

街道各相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不断完善街道居民区财务管理工作，现将《沪东新村街道

居民区工作经费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沪东新村街道办事处

2023 年 4 月 19 日



沪东新村街道居民区工作经费管理办法
（2023 年修订）

为进一步规范居民区工作经费管理工作，根据《沪东新村街

道财务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结合目前居民区

工作经费管理的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指导思想：优化居民区工作经费的管理，科学合理

地统筹工作经费支出，推动居民区各项工作均衡协调发展。

第二条 管理原则：党总支统筹，内部分工负责；厉行节约，

合理使用；超支不补，结余上交。

第三条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及上级纪委关于厉行

节约的相关规定。

第四条 居民区经费包括工作经费和“自治金”项目经费

1、工作经费：一是公用经费，指居民区开展日常小区管理

和服务工作所需的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会议费、培训费等

费用。二是自治工作经费，是指居民区根据自身特点和居民需要，

开展的各项自治项目和社区服务活动。三是党建经费，是指党费

返还和下拨的党建工作经费等。四是街道各部门下拨的条线经费

等。

2、“自治金”项目经费，是指为了加强居民区能力建设，回

应居民需求而开展有关实事项目所需的项目经费。



第五条 对居民区经费设置党群服务中心——“居委记账社”

科目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严禁私设“小金库”，一旦发现

将严肃追究相关负责人和当事人的责任。

第六条 各居民区确定一名报账员负责报账工作，报账员每

月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分管（经费）负责人汇报经费使用情况，

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定期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经费开支情况。

第七条 报销人员须持有手续完备的凭证到财务办理报销手

续，发票须是有国家税务监制章的统一、正式、有效的增值税发

票或定额发票，发票应具备的要素：购买单位、销售单位、商品

或服务的名称、商品或劳务的数量和计量单位、单价和价款、开

票单位、收款人、日期等并盖有开具发票单位的章；若是涉及发

放的须有签收单，发放对象不能为街道体制内人员；购买第三方

服务、大额批量日用品以及食品等，需比价、签订服务合同。

第八条 经费审批

1．公用经费及自治工作经费 500 元（含）以下的，由居民

区主要负责人审批，500 元-1000 元（含）的，由自治办主任审

批；1000 元-5000 元（含）的，报自治办分管领导审批；5000

元以上的，报办事处主任审批。办公场所水、电、煤气等公用事

业费支出由居民区主要负责人审批。

2．党建经费 500 元（含）以下的，由居民区党总支负责人



审批，500 元-1000 元（含）的，由党建办主任审批；1000 元-10000

元（含）的，报党建办分管领导审批；10000 元以上的，报办事

处主任审批。

3．街道各部门下拨条线经费，单次报销 1000 元（含）以下

的，由居民区主要负责人审核、自治办主任审批；1000 元-5000

元（含）的，报自治办分管领导审批；5000 元以上的，报办事

处主任审批。

4．“自治金”项目经费，由居民区根据居民提出的需求，经

广泛征求意见后向街道自治办提出立项申请，街道自治办在不突

破预算安排的前提下，对项目进行评估论证并报街道领导同意后

安排居民区组织实施。具体参照《沪东新村街道居民自治金项目

申报细则（试行）》、《沪东新村街道居民自治金项目实施管理规

则（试行）》执行。

5．经费报销审批流程。报账员填写经费报销封面，写清使

用内容，附由经办人和验收人签字的发票等原始凭证，按以下流

程办理审核审批手续：报账员→居民区分管（经费）负责人→业

务部门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分管领导→办事处主任。

第九条 居民区经费结余原则上上交街道办事处。

第十条 严格遵守中国人民银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从

开户行提取现金，须由财务负责人签字盖章，备用金额度不得超



过 3 至 5 日的日常现金使用量，现金使用范围限于：

1．单笔消费在 500 元以下且不具备银行托付的零星公务支

出。

2．维稳等特殊工作需要的相关支出。

第十一条 单笔 500 元以上支出原则上使用银行贷记凭证

等银行结算方式支付。

第十二条 严格控制货币资金的出借，因公借款审批权限参

照经费审批权限执行；因公借款要及时办理还款手续，当月结清；

杜绝公款私借。

第十三条 银行支票或贷记凭证等银行结算工具的使用规

定：

1．经办人必须填写支票领用单，写明用途、金额、日期，

并报批；

2．出纳签发银行支票或其他银行结算工具时要登记银行票

证号码、金额、收款人；

3．签发银行票证必须按要求填写日期、大小写金额、收款

人、用途等，严禁签发空白支票、空头支票；开支额度不明确时，

必须在小写金额栏适当币位写上“￥”或写上使用限额。

第十四条 财务人员要及时登记账簿，现金要做到日清，银

行存款要做到月结，及时做好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做到账款、



账账相符。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街道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即日起执行，原《沪东新村街道居民区工

作经费管理办法》（浦沪办〔2019〕34 号）同时废止。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沪东新村街道行政办公室 2023年4月20日印发




